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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公开发布政府采购项目
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监督预警规则清单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当

事人

为全面规范各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行为，自治区财政厅

创新政府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监管，强化政府采购项目事

前、事中、事后信息化监管手段运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求，结合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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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了政府采购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监督

预警规则清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区统一适用监督预警规则

通过对政府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（包括采购预算、采购意向、

采购需求、采购计划、信息公开、招标文件编制、专家抽取、开

标评标、合同签订与公示、履约验收、绩效评价等）多个业务环

节进行梳理，结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政策规定，自治区财政厅制

定了集 事前预警、事中监控、事后分析 于一体的全区统一政府

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监督预警规则清单，全面推动全区政

府采购项目智能化、高效化、规范化监管。

二、分类制定监督预警规则

自治区财政厅根据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地方规章及规范性

文件要求分类制定了政府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监督预警

规则清单。对属于强制性约束的法律条款，系统设置约束条件，

预警规则设置为系统限制，采购各方当事人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

进行；对不属于强制性约束的法律条款，系统设置预警提示告知

功能，不影响业务流程执行，同时对其行为进行全程记录留痕；

对法律法规有明确时限性规定的条款，系统及时提示告知采购主

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工作，并限制其在完成相关工作后开通

后续流程权限；对法律法规有要求，但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内容，

系统进行记录留痕，作为后续开展各类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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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监督预警结果的处理

政府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监督预警结果实时推送至

各级财政部门，并作为对各政府采购当事人开展信用评价及监督

检查的重要依据。各级财政部门可调取系统实时记录的各政府采

购当事人监督预警数据，并结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对数

据进行全面分析。对电子化监督预警中发现违法违规的政府采购

当事人，各级财政部门应依法依规及时开展监督检查，通过 系统

自动预警 人工主动检查 的方式，实现对政府采购项目的 精准

监管，对查实的违法违规问题，应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不断

强化违法行为惩治震慑。

四、监督预警数据的运用

各级财政部门应建立政府采购领域 数据治理 思维，不断提

升数据分析应用能力，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本级政府采购项目执行

过程中预算执行数据、各主体行为数据进行综合分析，通过数据

分析利用，探索建立采购预算、中标价格对比数据标准，建立同

类项目采购需求标准等政府采购标准化数据，为规范本级财政预

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预算绩效评价等提供数据参考；通过数据分

析，对违法违规频次较高的政府采购当事人，可以深入开展调研，

了解违法违规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，从制度和信息化监管层面

提出切实可行的监管对策，不断提升政府采购项目监管效能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

— —

（一）各预算单位应严格对照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化监督预警

规则清单，建立健全本单位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，切实加强政

府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管理能力，推进政府采购项目依法

依规执行。

（二）各预算单位应切实强化采购预算和采购需求源头管

理，通过开展市场需求调查等方式，不断提升项目采购预算的准

确性，推动政府采购活动在采购需求清楚明了的基础上有效开

展，不断提升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三）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应切实履行行政监管职责，加

强对本地区预算单位等采购当事人工作指导和监督，建立健全本

地区行政监督管理机制，有效分析、预判、管理、处置风险事项，

持续提升政府采购整体效率、效果和效益。

本通知自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及政府采购管理系统升级改造

完成上线之日起施行，具体时间以系统公告时间为主。

附件政府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监督预警规则清单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

年 月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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